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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裡
說
佛
學
的
兩
大
特
色
，
不
是
說
佛
學
只
有
兩
大
特
點
，
而
是

從
兩
大
特
色
，
指
出
佛
學
不
同
於
一
般
宗
教
、
學
說
之
所
在
。
一
般
說
：

信
佛
、
學
佛
，
信
仰
佛
菩
薩
的
福
德
、
智
慧
，
崇
高
、
偉
大
；
理
解
佛

法
的
義
理
精
深
。
但
主
要
的
要
使
我
們
，
如
何
理
解
佛
法
，
正
確
通
達

人
生
真
義
；
指
示
我
們
向
上
向
善
，
生
活
納
入
道
德
軌
範
，
與
佛
菩
薩

同
樣
的
進
趣
於
究
竟
，
理
想
的
境
地
。 

宗
教
之
優
劣
，
高
低
，
是
非
，
姑
且
不
談
。
它
能
引
導
我
們
邁
向

人
生
平
坦
大
道
，
成
為
人
類
生
活
中
不
可
或
缺
的
一
部
分
。
肯
定
了
這

一
根
本
原
則
，
才
能
從
宗
教
中
獲
得
真
實
的
受
用
和
利
益
，
也
才
能
表

彰
宗
教
之
真
義
與
價
值
。 

一  

信
仰
與
理
智
的
統
一 

由
於
人
類
的
個
性
各
各
不
同
，
其
習
性
，
煩
惱
，
要
求
，
愛
好
，
就
有

千
差
萬
別
。
重
感
情
的
人
，
大
抵
是
慈
悲
，
信
仰
心
切
；
重
理
性
的
人
，

則
理
解
力
強
。
這
一
偏
頗
的
發
展
，
不
能
使
信
仰
與
理
智
統
一
，
往
往

發
生
流
弊
。
例
如
情
感
重
，
偏
於
信
仰
，
則
有
信
無
智
，
狂
熱
的
盲
目

信
仰
，
趨
向
迷
信
。
這
種
反
理
性
，
排
斥
智
慧
的
態
度
，
不
是
佛
法
所

取
的
。
相
反
的
是
著
重
理
性
，
對
任
何
一
切
，
事
事
懷
疑
，
毫
無
信
仰
，

抹
煞
道
德
價
值
，
否
認
真
理
、
聖
賢
的
存
在
，
終
於
走
上
反
宗
教
的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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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。
這
一
危
險
性
的
歧
途
，
小
則
個
人
的
道
德
行
為
無
法
建
立
，
大
則

整
個
社
會
皆
蒙
受
其
害
！
佛
法
說
：「
有
信
無
智
長
愚
癡
，
有
智
無
信

增
邪
見
」，
即
是
此
義
。 

佛
法
主
張
信
智
合
一
，
如
何
合
一
？
能
否
合
一
？
這
就
要
對
佛
法

中
信
仰
與
智
慧
，
先
有
一
番
了
解
。
信
仰
的
特
徵
，
是
對
於
所
信
仰
的

對
象
，
生
起
一
種
欽
敬
仰
慕
之
情
操
。
任
何
宗
教
徒
，
均
有
如
此
信
仰

生
活
的
經
驗
。
這
種
信
仰
，
若
缺
乏
理
智
思
考
和
抉
擇
，
就
不
能
稱
為

理
智
的
信
仰
。
佛
法
中
信
仰
，
是
透
過
考
察
與
分
別
，
了
解
到
信
仰
的

對
象
，
具
有
真
確
（
實
）
性
，
功
（
德
）
性
和
功
用
（
能
）
性
。
例
如

佛
弟
子
對
釋
迦
世
尊
的
敬
信
，
必
先
通
達
到
釋
尊
確
實
示
現
過
這
一
世

界
，
他
具
有
崇
高
的
智
慧
德
相
和
那
偉
大
救
世
利
人
的
慈
悲
大
用
。
佛

法
中
的
信
仰
以
理
智
為
基
礎
；
從
理
智
出
發
而
加
強
信
心
，
從
智
慧
體

認
而
陶
冶
的
信
仰
，
理
解
愈
深
切
則
信
心
愈
堅
強
。
這
種
信
心
能
引
發

我
們
向
上
向
善
，
不
但
對
信
仰
的
對
象
上
有
「
高
山
仰
止
」
之
情
愫
，

而
且
進
一
步
也
想
達
到
同
一
境
地
！ 

常
見
一
般
對
佛
法
頗
有
研
究
的
知
識
份
子
，
理
解
力
雖
強
，
但
缺

乏
信
仰
，
所
以
佛
法
不
能
在
他
們
身
心
中
生
根
，
更
不
能
獲
得
佛
法
的

真
實
受
用
。
這
樣
的
研
究
佛
學
，
是
違
反
佛
教
精
神
的
。
因
為
佛
教
生

活
是
包
括
了
信
仰
要
素
，
有
了
信
心
才
能
滌
除
內
心
煩
惱─

貪
、
瞋
、

我
慢
。
信
心
猶
如
明
礬
，
放
進
濁
水
中
，
濁
水
不
得
不
淨
。
信
仰
心
切
，



3 

 

內
心
自
然
清
淨
。
人
生
現
實
社
會
苦
惱
重
重
，
信
仰
能
使
我
們
空
虛
苦

悶
的
心
境
，
獲
得
愉
悅
，
安
定
和
充
實
。
這
如
一
無
知
孩
童
，
流
浪
街

頭
，
饑
渴
寒
冷
，
徬
徨
無
依
，
在
焦
急
絕
望
中
，
忽
然
找
到
自
己
的
母

親
，
安
定
快
樂
，
因
為
深
信
能
得
到
衣
食
的
飽
暖
，
以
及
母
愛
的
慰
撫 

。
所
以
信
仰
的
生
活
中
揚
溢
著
喜
悅
，
輕
安
和
充
實
！
倘
若
未
經
過
自

由
思
考
，
理
智
陶
冶
，
則
其
信
仰
永
遠
跟
在
他
人
走
，
所
謂
「
他
信
我

也
信
」。
這
種
宗
教
狂
熱
，
只
是
自
我
陶
醉
，
屬
於
盲
目
的
，
反
理
智

的
迷
信
。
佛
教
的
信
仰
經
過
智
慧
觀
察
，
在
信
仰
中
不
廢
理
性
，
故
無

一
般
宗
教
重
信
不
重
解
的
弊
病
。
當
然
佛
法
信
心
的
過
程
，
有
深
淺
不

同
的
層
次
，
而
一
般
所
見
的
佛
教
徒
的
信
仰
，
不
一
定
能
代
表
佛
法
的

真
義
。 智

慧
的
特
性
是
自
由
思
考
，
智
慧
的
作
用
是
了
解
認
識
。
人
類
智

慧
的
領
域
已
擴
大
到
星
球
，
這
證
明
人
類
知
識
在
日
新
月
異
的
進
步
，

也
可
說
明
了
傳
統
的
一
切
不
一
定
可
靠
。
因
為
在
人
類
吸
收
外
界
知
識

時
，
已
有
很
多
的
錯
誤
成
份
，
知
識
的
來
源
是
片
斷
的
，
點
滴
的
，
當

眼
見
耳
聞
吸
收
知
識
時
，
外
界
與
內
心
皆
滲
雜
了
一
些
錯
亂
性
。
舉
例

說
：
我
們
見
外
境
時
，
同
時
就
不
能
知
道
內
心
，
因
此
被
外
界
誘
惑
，

心
被
物
役
，
不
能
作
主
，
貪
、
瞋
、
邪
見
，
接
踵
而
來
。
佛
法
說
：
人

類
的
知
識
，
勝
過
一
切
動
物
；
上
天
下
地
，
似
乎
無
所
不
知
，
卻
不
能

了
解
自
己
本
身
，
這
是
認
識
的
偏
差
。
又
如
認
識
外
界
時
，
也
不
能
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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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
通
達
。
現
象
界
之
一
切
，
無
不
是
無
常
變
化
不
居
的
，
但
在
我
們
主

觀
認
識
中
，
總
覺
得
是
永
久
如
此
，
絕
對
如
此
。
所
以
常
人
的
知
識
，

不
正
確
的
成
份
很
多
。
一
般
人
以
為
真
理
在
我
們
心
外
，
所
以
終
日
向

外
界
探
求
，
或
外
在
有
一
形
而
上
之
本
體
，
作
為
我
們
信
仰
對
象
，
但

外
界
的
一
切
都
是
虛
幻
不
實
的
。
所
以
佛
法
智
慧
的
推
求
以
自
我
體
驗

為
中
心
，
真
理
不
從
外
得
，
認
識
了
自
我
，
把
握
住
自
我
後
，
由
內
向

外
，
擴
大
到
人
生
現
象
界
，
以
外
界
作
為
自
我
體
驗
之
印
證
。
這
如
一

個
耳
聰
目
明
的
人
，
知
識
豐
富
，
一
切
不
需
他
人
幫
助
，
就
能
辨
別
清

楚
，
如
此
才
能
智
信
合
一
。
其
實
智
信
不
相
違
背
，
否
則
，
不
偏
於
信

仰
即
重
於
智
慧
，
信
智
不
能
調
和
。
因
為
無
信
仰
的
智
慧
，
是
偏
重
於

物
質
的
智
慧
，
結
果
是
反
宗
教
。
沒
有
智
慧
的
信
仰
，
是
偏
重
於
情
感

的
信
仰
，
結
果
是
反
理
性
。
佛
法
是
信
智
合
一
，
信
是
充
滿
理
性
的
，

智
是
著
重
人
生
的
，
自
力
的
；
信
離
顛
倒
，
而
智
有
確
信
。
能
夠
這
樣

的
去
了
解
，
體
驗
，
實
行
，
則
人
生
前
途
才
充
滿
了
無
限
光
明
。 

信
心
的
修
學
方
式
，
可
以
分
成
幾
個
階
段
，
在
其
過
程
中
雖
有
淺

深
的
不
同
，
但
最
後
是
信
智
統
一
。
第
一
是
信
順
，
內
心
不
存
有
絲
毫

的
成
見
，
而
以
理
解
為
基
礎
。
因
為
胸
中
一
有
主
見
，
則
不
能
信
順
他

人
或
接
收
真
理
。
舉
一
淺
例
說
：
甲
與
乙
彼
此
感
情
不
和
。
乙
有
了
錯

誤
，
甲
以
真
誠
心
忠
言
勸
告
，
但
乙
胸
有
成
見
，
不
但
不
肯
接
受
，
而

說
是
惡
意
謗
譭
。
反
之
若
甲
乙
毫
無
成
見
，
或
感
情
很
好
，
那
即
使
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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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粗
言
相
對
，
乙
也
能
甘
之
如
飴
的
。
所
以
丟
開
了
主
見
才
能
信
順
真

理
，
這
樣
信
心
才
能
清
淨
（
與
三
慧
中
聞
慧
相
應
）。
第
二
是
信
可
，

或
稱
為
解
信
，
經
過
信
順
後
，
接
著
就
對
於
所
信
的
對
象
上
生
起
深
刻

的
了
解
，
或
印
可
它
確
實
如
此
。
認
得
真
，
才
信
得
切
。
通
過
耳
聞
眼

見
，
再
經
內
心
思
考
（
這
與
三
慧
中
思
慧
相
應
），
求
得
系
統
的
認
識
，

認
定
它
確
實
無
謬
。
第
三
是
信
求
，
這
一
階
段
是
經
過
智
慧
思
考
後
採

取
行
動
，
希
求
獲
得
。
如
去
山
中
採
礦
，
經
過
勘
定
後
，
知
其
地
實
有

石
油
，
確
信
無
疑
，
即
可
開
始
鑿
掘
了
（
與
修
慧
相
應
）。
第
四
是
證

信
，
由
於
不
斷
的
修
習
，
體
悟
到
真
理
究
極
與
最
初
所
信
的
毫
無
二
致
。

如
開
礦
者
，
繼
續
的
開
掘
，
終
於
發
現
到
大
量
石
油
（
這
與
現
證
慧
相

應
）。
佛
法
說
信
不
排
智
，
智
以
信
成
，
達
到
信
智
合
一
，
這
與
其
他

宗
教
的
信
仰
大
大
不
同
。 

佛
法
中
的
智
慧
從
自
證
而
來
，
因
為
一
切
知
識
必
須
以
人
為
本
位
，

了
解
到
人
生
，
把
握
此
人
生
的
智
慧
，
再
去
觀
察
宇
宙
現
象
界
，
才
能

通
達
無
礙
。
若
以
為
智
慧
從
外
界
獲
得
，
只
能
知
其
表
面
，
不
能
徹
法

源
底
。
約
智
不
礙
信
說
，
在
事
相
上
，
佛
陀
曾
親
證
到
世
界
無
量
，
眾

生
無
數
。
科
學
不
發
達
時
，
人
們
對
這
種
看
法
是
非
常
懷
疑
的
。
但
到

目
前
，
以
科
學
儀
器
視
察
，
證
明
太
空
中
是
有
無
數
星
球
。
科
學
愈
昌

明
，
愈
能
證
明
佛
法
所
說
是
千
真
萬
確
。
約
信
不
礙
智
說
，
在
理
論
上
，

佛
說
緣
起
，
無
常
，
無
我
等
，
在
現
實
人
生
中
，
我
們
處
處
可
以
體
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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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這
一
永
恆
不
變
的
理
性
原
則
。
這
一
信
智
不
二
的
佛
學
，
是
其
他
宗 

教
所
不
及
。 

二  

慈
悲
與
智
慧
的
融
和 

佛
法
常
說
「
悲
智
雙
運
」，
這
證
明
佛
法
中
悲
智
不
可
分
開
的
。
慈
悲

的
內
容
與
作
用
，
大
抵
相
同
於
中
國
之
仁
與
西
方
之
愛
。
但
慈
悲
不
僅

是
同
情
，
關
懷
，
而
且
是
符
合
真
理
的
。
所
以
說
：
無
智
不
成
大
悲
。

慈
悲
是
一
切
道
德
的
根
源
，
道
德
無
慈
悲
即
無
法
建
立
。
道
德
準
繩
，

就
看
慈
悲
之
有
無
。
慈
悲
心
也
就
是
同
情
感
。
舉
例
說
：
我
們
見
到
他

人
遭
遇
苦
難
時
，
內
心
油
然
生
起
關
懷
，
進
而
以
其
所
有
，
盡
心
盡
力

去
幫
助
他
，
給
予
他
身
心
安
樂
和
慰
藉
。
這
就
是
慈
悲
的
表
現
和
實
踐
。

不
過
，
一
般
人
之
慈
悲
同
情
只
限
囿
於
自
己
的
親
人
，
不
能
推
廣
於
他

人
。
最
明
顯
的
例
子
，
做
父
母
的
見
到
自
己
的
子
女
生
病
時
，
內
心
的

憂
愁
焦
慮
超
過
了
子
女
的
病
苦
；
只
恨
不
能
以
自
身
代
替
。
這
一
偉
大

的
慈
愛
，
普
通
人
只
能
施
捨
於
自
己
的
子
女
，
而
不
能
普
及
到
他
人
的

子
女
，
因
被
情
愛
所
束
縛
，
封
鎖
在
一
個
小
圈
子
裡
不
能
超
出
。
儒
家

要
人
「
老
吾
老
，
以
及
人
之
老
；
幼
吾
幼
，
以
及
人
之
幼
」
。
佛
家
要

人
「
冤
親
平
等
」，
這
無
非
希
望
我
們
擴
大
同
情
，
增
長
慈
悲
。
要
想

悲
心
深
切
，
先
應
明
白
人
生
真
義
（
以
智
慧
去
觀
察
）。
佛
法
說
緣
起
，

人
是
群
居
動
物
，
我
們
的
衣
食
住
行
，
生
活
資
具
，
均
由
社
會
廣
大
人

群
：
士
、
農
、
工
、
商
所
供
給
，
生
命
財
產
，
由
軍
政
、
法
律
所
保
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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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白
這
相
依
相
成
之
緣
起
的
道
理
，
即
能
對
他
人
生
起
同
情
心
。
約
我

們
無
限
延
續
的
生
命
說
，
過
去
無
量
生
死
中
，
我
們
也
有
很
多
父
母
親

屬
，
眼
前
現
生
的
父
母
我
們
要
報
恩
，
過
去
的
父
母
兄
妹
我
們
也
應
報

恩
。
所
以
佛
經
說
：「
一
切
男
子
是
我
父
，
一
切
女
子
是
我
母
」。
我
們

的
慈
悲
心
，
不
是
為
一
家
一
族
一
國
全
人
類
，
甚
至
要
擴
大
到
一
切
眾

生
界
。
大
乘
佛
法
特
別
強
調
素
食
，
不
殺
害
眾
生
，
原
因
在
此
。
同
時

佛
法
中
講
慈
悲
，
不
是
施
予
，
而
是
一
種
報
恩
。
與
智
慧
相
融
的
慈
悲

是
契
合
真
理─

自
他
緣
成
，
相
依
相
存
。 

一
般
宗
教
講
博
愛
，
總
以
自
我
為
中
心
。
如
「
順
我
者
生
，
逆
我
者
亡
」，

「
信
者
永
生
，
不
信
者
永
火
」，
這
種
強
烈
的
獨
佔
的
排
他
性
，
除
屬

於
自
己
外
，
一
切
皆
要
毀
滅
，
階
級
愛
的
底
裡
，
露
出
了
殘
酷
的
仇
恨
！

佛
法
中
慈
悲
是
冤
親
平
等
，
對
於
冤
家
或
不
信
者
，
雖
一
時
不
能
度
化

他
，
待
因
緣
成
熟
，
自
然
可
以
攝
化
。
依
宇
宙
因
果
自
然
法
則
說
：
自 

作
自
受
，
沒
有
一
個
高
高
在
上
的
權
威
，
可
以
賞
善
罰
惡
。
如
人
爬
樓

梯
，
自
己
不
小
心
，
就
會
摔
跤
，
一
切
自
己
負
責
。
佛
法
講
善
因
得
善

報
，
惡
因
得
惡
果
，
有
人
不
明
因
果
法
則
，
以
為
其
中
含
有
功
利
觀
念
，

殊
不
知
佛
法
講
善
惡
，
根
本
原
則
建
立
在
合
情
合
理
人
事
種
種
關
係
上
。

符
合
道
德
法
則
稱
之
為
善
行
，
自
有
好
的
果
報
；
違
反
情
理
的
，
損
人

害
己
的
惡
行
，
自
會
召
感
苦
痛
的
後
果
。
這
不
是
功
利
，
而
是
社
會
人

群
共
同
循
守
的
自
然
法
則
。
如
此
才
能
鼓
舞
人
們
道
德
心
行
，
提
高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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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生
活
水
準
。 

一
般
宗
教
之
愛
，
因
為
缺
少
智
慧
，
故
愛
有
範
圍
。
佛
法
以
智
慧

為
體
，
慈
悲
為
用
。
唯
有
真
智
中
才
有
大
悲
，
佛
經
說
：「
佛
心
者
，

大
慈
悲
是
」。
由
於
大
乘
佛
法
以
莊
嚴
佛
土
，
成
熟
眾
生
為
己
任
，
若

缺
乏
大
悲
，
即
不
能
成
辦
。
人
類
各
各
習
性
不
同
，
重
於
理
智
者
，
則

個
性
孤
僻
，
不
能
樂
群
；
重
於
感
情
者
，
又
以
自
我
為
中
心
，
這
些
均

不
能
稱
為
完
美
理
想
的
人
生
。
佛
法
以
智
信
合
一
，
悲
智
融
和
為
人
生

之
正
鵠
。
信
仰
，
智
慧
，
慈
悲
為
大
乘
佛
法
三
大
心
要
，
均
衡
的
發
展
，

由
凡
夫
位
，
次
第
修
學
，
進
達
於
最
後
究
竟
的
佛
果
。
人
生
旅
途
，
僅

數
十
寒
暑
，
我
們
應
利
用
這
短
暫
的
人
生
，
以
此
理
想
完
善
的
藍
圖
，

來
莊
嚴
此
人
生
，
昇
華
此
人
生
！
（
印
海
記
） 


